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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深圳市***幼儿园 2020 年秋季学期招生简章

（模板）

根据《深圳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0 年秋季学期全市幼儿园

招生工作的通知》相关要求，本园 2020 年秋季学期招生工作安

排如下：

一、幼儿园基本情况

包括：办园性质、具体地址、办学许可证编号（或法人登记

证号）、办学基本条件、核定班级数、计划招生人数、收费项目

及标准、咨询电话，是否为小区配套幼儿园等内容。

二、招生对象

小班招生对象为：2017 年 8 月 31 日（含 8 月 31 日）前出

生的儿童，共**名。

中班招生对象为：2015 年 9 月 1 日后（含 9 月 1 日）—2016

年 8 月 31 日前（含 8 月 31 日）出生的儿童，共** 名。

大班招生对象为：2014 年 9 月 1 日后（含 9 月 1 日）—2015

年 8 月 31 日（含 8 月 31 日）前出生的儿童，共**名。

二、招生范围

区 街道 社区/ 小区的适龄儿童。

三、招生程序

（一）报名时间：安排在*月*日—*月*日，(报名方式说明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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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材料核验：安排在*月*日—*月*日进行，采用分批核

验，届时请已经报名的儿童家长留意短信通知，按时携带材料来

园接受核验（查验原件，留存电子扫描件/复印件）。需核验的报

名材料如下：

1.儿童本人居民身份证（通行证或护照等）、出生证明和预

防接种证明；

2.儿童所在家庭户口簿，其父母（或监护人，下同）至少一

方具有深圳户籍或持有具有使用功能的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。报

读公办幼儿园的，父母至少一方具有深圳户籍或持有具有使用功

能的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，且在深圳居住满 1 年、连续参加社会

保险（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）满 1 年。

3.儿童所在家庭住址与所申报幼儿园须在同一个社区（或小

区），并出具家庭住所证明材料（下列材料中的任一项）：

（1）由我市不动产登记管理部门出具的本社区住宅用途的

不动产权证书或有效购房合同；

（2）现居住地街道办事处房屋租赁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本

社区住宅用途《房屋租赁凭证》；

（3）在住房建设部门登记备案的本社区政策性住房的《购

房合同》或《租赁合同》；

（4）本社区其他住房有效证明材料。

享受优惠政策的烈士、现役军人、消防救援、公安英模和因

公牺牲伤残警察的适龄子女报名时需持有相关政策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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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受优惠政策的高层次人才适龄子女入园执行《关于印发<

深圳市高层次人才“一站式”服务暂行办法>和<深圳市高层次人

才“一站式”服务业务指南>的通知》（深组通〔2013〕105 号）

等文件相关规定。

（三） 录取方式

本园采取……录取方式（具体说明）。

*月*日前将在**公布录取结果，并将通过***方式通知家长。

四、温馨提示

（一）报名和报名材料核验先后顺序与录取结果无关。

（二）儿童父母（或监护人）对报名信息和核验材料的真实

性负责。报名信息与报名材料不符，或提供虚假材料的，一经查

实，将视为无效报名，录取后也将取消学位。

（三）被录取儿童须体检合格后方可正式入园。

***幼儿园

2020 年*月*日

（咨询电话：*******，***老师）


